
成都国际非遗博览园提升项目策划及规划设计咨询服务补充说明

各潜在供应商：

本项目根据磋商文件“第七章  响应文件格式” 注释： 

  “一、本章所制响应文件格式，除格式中明确将该格式作为实质性要求的，一律不具有强制性。

   二、本章所制响应文件格式有关表格中的备注栏，由供应商根据自身响应情况作解释性说明，不作为必

填项。

 三、本章所制响应文件格式中需要填写的相关内容事项，可能会与本采购项目无关，在不改变响应文件

原义、不影响本项目采购需求的情况下，供应商可以不予填写，但应当注明。”

  因此响应文件格式“五、承诺函”第7条内容请各供应商根据是否是联合体参与磋商自行选用，确保承诺

内容与联合体实际情况一致即可。


